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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1211 户业主实现“交房即发证”
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 12个项目办理“交房即发证” 业务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 通讯员任
旭东报道： 近日，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 惠州市房协召开 “交房及发证 ”
工作推进会。 会议解读了 《关于加快推
进 “交房即发证 ” 工作的实施方案 》
（以下简称 《方案》） 的工作内容及要求，
并对 《方案》 进行讨论研究， 系统部署
下一步工作， 同时通报惠州市 “交房即
发证” 试点实施情况。 会议由惠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三级调研员兰德华主持。

1211户业主实现 “交房即发证”

今年 6 月， 惠州市自然资源局联合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税务局共
同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 “交房即发证”
工作的实施方案》， 要求自 10 月 1 日起，
惠州各县区新建商品房全部实现 “交房
即发证”， 即新建商品房等项目组织交房
时， 在相关准备工作完成的前提下， 不

动产登记机构与税务、 金融机构等部门
联动， 在交房现场为提出申请的购房人
办理不动产登记 、 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
实现购房人收房同时即可领取产权证书。

据介绍， “交房即交证” 试点工作
在惠州市已初具成效。 截至当前， 惠城
珑尚花园、 隆生仲恺花园、 佳兆业东江
新城十期等惠州市 7 个县区， 已有 12 个
项目开展 “交房即发证” 业务办理试点，
共计 1211 户业主实现了 “交房即发证”。

业主可自主选择是否需要服务

会上 ， 企业代表与有关部门对于
《方案》 进行了充分地交流和探讨。 与会
企业纷纷表示， 非常支持该项惠民政策。
不过 “交房即交证” 工作推出后， 对政
府及企业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
该项工作首先需做好顶层设计， 防范消
费风险。

兰德华强调， “交房即发证” 工作
是深入推进不动产登记服务便民利企的
具体举措， 各职能部门、 开发企业要高
度重视， 牢固树立服务意识， 为购房人
提供优质服务。

有关部门指出， “交房即交证” 有
利于维护房地产交易各方的利益， 有助
于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 各
单位应积极主动推进该项工作， 逐步完
善多方约束机制， 压缩交房手续及相关
资料办理时间， 简化办证流程， 切实做
到便民利民。 会议还明确了 “交房即发
证” 将作为一项选择性的服务， 由业主
自主选择是否需要 “交房即发证”。

优化服务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为扎实有效推进 “交房即发证” 工
作， 会议强调要优化服务再提速， 不断完
善多方约束机制， 压缩交房手续及相关资

料办理时间， 简化办证流程， 稳步提升服
务效率和质量； 同时完善管理， 将 “交房
即发证” 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项选择
性条款， 由业主自主选择， 针对不同情况
分类实施管理， 切实做到人性化、 规范
化； 此外， 还要强化各部门协作， 牢固树
立 “全市一盘棋” 意识， 围绕方案落地见
效这一核心目标， 强化协作， 形成合力，
积极稳妥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
题， 确保形成闭环管理。

会议还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部
署， 要求各有关单位在前一阶段工作的
基础上， 再接再厉， 扩面、 提速、 优质，
切实把此项工作变成一项实实在在的民
生工作。

惠州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 市税务局 、 惠州银保监分局 、
不动产登记中心分管领导、 相关科室负
责人、 市房协、 市中介协会主要负责人
及 8 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报道：6 月
23 日，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
党史教育办、市直机关工委、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联合召开全市垃圾分类百
分百行动工作部署会。 部署会采取“主会
场+分会场 ”视频会议的形式 ，主会场设
在市城管局垃圾分类中心，各区（新区）城
管局设分会场。

会上播放 《深圳党员志愿服务宣传
片》，回顾了近年来党员志愿者在垃圾分类
战役中冲锋在前、践行初心使命、发挥榜样
作用、引领分类时尚的先进事迹，彰显了党
建引领垃圾分类的关键作用。 随后，深圳市
分类中心主任廖齐梅对 《垃圾分类百分百
行动实施方案》进行了深度解析，详细介绍
“百优社区”和“百分书记”活动的背景意
义、 评选流程、 时间节点以及相关重点要
求，并敦促各区（新区）要组织好、引导好、
保障好此次“垃圾分类百分百行动”。

深圳市城管局副局长杨雷强调了本
次活动的三个主要目的。 首先是“学史力
行”“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 充分发挥
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红色力量
引领绿色生活，是强化基层党建引领垃圾
分类的具体举措，并将在推动前端分类全
面覆盖， 精准分类习惯养成发挥重要作
用；其次是分类工作的再动员、再推动。在
区、街道指导督促下，由社区书记牵头，以
社区为单元开展覆盖辖区内所有的单位、
小区、城中村，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对照
垃圾分类的各项要求，查缺补漏，通过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积极动员辖区居民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 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最
后是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执
行十个月的工作成果检验。 2020 年 9 月 1
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
落地实施，此次评选活动是深圳分类工作
的一次阶段性小结， 通过评优鼓励先进、
鞭策后进，在全市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推动全市分类工作共同进步。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 、 通讯
员穗建报道： 近日， 广州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发布 《广州市业主共有资金管理办
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办法》 共
有 28 条， 对共有资金管理进行了细化，
明确了共有资金的用途及管理规定、 监
督措施。 同时要求共有资金管理单位应
当每季度向全体业主公开共有资金账户
的开户银行、 账号、 名称； 共有资金的
筹集、 结余等相关信息； 共有资金支付
的项目、 金额等相关信息； 共有资金的
筹集、 使用和管理的其他情况。

明确五大共有资金来源

对于共有资金的来源， 《办法》 明
确了业主共有资金来源于 5 个方面 ： 1.
利用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经营产生
的收入， 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所得收益；
2.管理规约 、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约定或
者业主大会决定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摊缴
交的费用 ； 3.共用部位被依法征收的补
偿费； 4.共有资金产生的孳息； 5.其他合
法收入。

细化共有资金管理由谁决定

《办法》 第六条规定： 共有资金管
理单位由业主共同决定， 可以是业主委
员会、 物业服务人或者其他单位。

有业主委员会的， 共有资金管理单
位由业主大会决定。 没有业主委员会的，
经物业服务区域内业主共同决定， 物业
服务人可以作为共有资金管理单位。

对于业主委员会是共有资金管理单
位的， 负责管理共有资金或者办理共有
资金账户手续的人应当是业主委员会委
员、 候补委员、 业主委员会聘请的专职
工作人员， 不得由其他人管理共有资金
或者办理共有资金账户手续。

不得以个人名义开立共有资金账户

《办法》 细化了共有资金账户管理
的规定 。 其第八条规定 ： 1.共有资金管
理单位应当以物业服务区域为单位在一
家商业银行开立一个共有资金账户， 提

倡在市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维
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开立账户 。 2.不得
以个人名义开立共有资金账户 。 3.共有
资金管理单位是业主委员会的， 在银行
开立的是共有资金基本存款账户 。 4.共
有资金管理单位是物业服务人的， 在银
行开立的是共有资金专用存款账户 。 5.
共有资金管理单位应当将全部共有资金
存入其开立的共有资金账户。

明确了共有资金用途

《办法》 第十九条引用 《广州市物
业管理条例》 第九十六条规定， 明确了
共有资金用于物业管理的以下支付：

（一） 补充维修资金；
（二） 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的

维修养护费用和专项财产保险， 但物业
服务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 业主委员会的办公经费， 业
主委员会委员的补贴， 业主委员会专职
工作人员的薪酬，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所
需费用；

（四） 对共有资金的审计费用；
（五） 业主共同决定用于物业管理

的其他费用。 且明确规定： “未经业主
共同决定， 不得使用共有资金。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侵占共有资金。”

细化共有资金使用计划由谁决定

《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 （一 ） 物
业服务合同或者管理规约可以约定共有
资金的用途和使用。 （二） 共有资金管
理单位可以制定共有资金的使用规则或
者年度使用计划， 约定共有资金的用途
和使用。 在使用规则或者使用计划经业
主大会决定、 业主共同决定后， 共有资
金管理单位可以按照约定使用共有资金。
（三） 共有资金的使用规则或者年度使用
计划应当包括共有资金使用的用途、 权
限、 程序、 信息公开、 监督方式等内容。
（四） 对大额共有资金的支付， 业主、 业
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可以进行监
督。 大额共有资金的标准、 相关要求可
以在使用规则或者使用计划中予以明确。

《办法》 还明确， 共有资金管理单
位违反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 规定 ，
未按照规定开立共有资金账户或者存放
共有资金， 未经业主共同决定擅自使用
共有资金； 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规定设
置共有资金会计账户， 未按照规定保管
共有资金会计资料 ， 或者伪造 、 变造 、
隐匿 、 故意销毁共有资金会计资料的 ；
单位或者个人挪用 、 侵占共有资金的 ，
则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或依法查处。

深圳垃圾分类形成
“比学赶超”氛围

业主共有资金该如何使用？
《广州市业主共有资金管理办法》 有了明确规定

视频会议现场

未经业主共
同决定擅自使用
共有资金将可能
被处罚


